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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鳞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1 月 25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1 月 25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汝州市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12 月 30 日收到汝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鱼鳞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波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汝州市农业农村局 

法定代表人：焦慧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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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鱼鳞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汝州市农业农村局 2015 年 9 月 30

日签署《汝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第一标段）政府采购合

同》，合同 4.1 条约定“结算时以实测面积结算，每亩单价为 16.16 元。” 

2021 年 12 月 16 日，原告将所有的项目成果移交给被告，被告盖章确认项

目已全部完工，实测面积 237906.66 亩。故结算总价=237906.66 亩×16.16 元/亩

=3,844,572.00 元。被告应付清结算总价及退还履约保证金，但被告仅支付了

1,551,360.00 元，剩余款项 2,293,212.00 元及履约保证金 260,000.00 元迟迟未付。 

原告不得不于 2023 年 8 月、2024 年 6 月、2025 年 4 月多次在“河南省网上

信访投诉平台”投诉被告。被告 2023 年 10 月 10 日书面回函“经查，信访人反

映的问题属实。下一步，我局将继续与财政部门做好沟通对接工作，争取尽快支

付施工方工程款项，以保障施工单位的合法权益，同时，我局将与鱼鳞图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协商，处理所欠工程款和履约保证金，确保有序还款。” 

但截至目前，被告仍未支付任何款项。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 2,293,212.00 元、退还履约保证金

260,000.00 元，合计 2,553,212.00 元。 

2.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 2,553,212.00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

分之五的利率，从 2023 年 10 月 10 日起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5

年 11 月 10 日的逾期利息为 972,773.77 元。 

以上请求金额暂计算至 2025 年 11 月 10 日合计 3,525,985.77 元。 

3.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理由同上述第（二）点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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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作出判决【（2025）豫 0482 民初 10999

号】，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汝州市农业农村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鱼鳞图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合同款项 2293212 元； 

二、被告汝州市农业农村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鱼鳞图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 260000 元； 

三、被告汝州市农业农村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鱼鳞图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 2553212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0

月 10 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17504 元，由被告汝州市农业农村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为公司催收应收账款，且公司胜诉，有利于增加公司现金流。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为公司催收应收账款，且公司胜诉，有利于增加公司现金流。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如果汝州市农业农村局在规定的期限内未上诉，我公司将采取执行措施。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4,938,138.82 元，本案涉及金额

3,525,985.77 元，超过净资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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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鱼鳞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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